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虹残联规〔2022〕1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虹口区特殊困难残疾人帮扶
工作的实施方案

各街道残联、各残疾人专门协会：

为完善本区特殊困难残疾人帮扶工作，现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特殊困难残疾人帮扶政策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原则。

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财政收支实际状况，推动本区残疾人

事业发展，量入为出、兼顾公平，确保财力支撑的可及性和可持续

性。

（二）残疾人普惠与特惠政策相结合的原则。

针对本区残疾人人数较多、需求不同等实际情况，采取普惠与

特惠相结合的帮扶措施，帮助残疾人不断提高和改善基本生活。

二、主要措施

在严格贯彻落实本市有关残疾人帮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区情



实际，对本区残疾人在助困、助学、助医等方面给予重点帮扶。

（一）“一户多残”家庭由区残联发放生活补贴，具体标准为：

“一户两残”家庭 50 元/月/户，“一户三残”家庭 100 元/月/户，

“一户四残”家庭 200 元/月/户。

（二）凡享受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人，在民政

部门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基础上，区残联再补贴100元/人/月。

（三）2019 年 7月 1日之后考取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残疾人大学

生，由区残联发给一次性补贴，具体标准为：本科生 12000 元，大

专生 8000 元。

（四）持有我区户籍的疑似残疾儿童（“阳光宝宝”），在一个

自然年度内所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给予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 元的医

疗救助。

（五）对市、区残联现行政策仍不能覆盖的残疾人家庭发生的特

殊困难，采取个案帮扶。

三、资金安排

上述帮扶措施所需资金由区残联列入年度部门预算，从区财政管

理的残保金中列支。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一口上下”运作机制。



本区特殊困难残疾人帮扶工作由区残联牵头管理，各街道残联一

口受理。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相

关工作落到实处。

（二）坚持属地化管理机制。

各街道在受理申请后应进行调查核实，及时提出拟办意见，按照

区残联制定的工作程序上报审批。遇有重大事项或大额帮困资金支

出，应报请区残联理事会集体研究决定。

（三）坚持信息化管理机制。

区残联要牵头建立本区特殊困难残疾人帮扶工作信息管理系统

及受助对象档案、台账制度，主动接受区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检查。

本实施方案执行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在方案执行期间，若与国家和本市新出台法规政策规定有不尽一致

之处，以国家和本市法规政策规定为准。

虹口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2 年 12 月 19 日


